
 

关于思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专项审计报告 

 

上会师报字(2015)第 0712 号 

 

思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思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2014 年度的

财务报表，并于 2015 年 3 月 19 日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编号为：上会

师报字(2015)第 0710 号)。 

 

我们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

发[2003]56 号)文件的要求，对 2014 年度贵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情况进行了复核。

编制和提供这些资料并保证其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是贵公司管理当局的责任。

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列示于本报告附件“思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中。 

 

本专项报告仅供贵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相关机构和证券交易所

报送之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沈骅 

 

 

 中国注册会计师  耿磊 

 

 

 中国  上海 二○一五年三月十九日



 

 




